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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3          证券简称：蓝思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6-065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暨受让 100%股权

的进展公告 

 

 

 

一、前次披露的交易情况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12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披露了（临 2016-062）《关于参与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暨

受让 100%股权的公告》、（临 2016-064）《关于参与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暨受让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2.2 亿

元人民币清偿《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所包含的联胜（中

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胜公司”）债务，并无偿受让联胜公司 100%

股权，以此获得其名下的土地、厂房及机器设备。 

2016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

依法批准联胜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的《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2016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与联胜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甲方”）签署

了《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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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整方式 

1.1 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以及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届时裁定批准的重整计

划草案述及的条件，通过收购股权的方式受让联胜公司的全部股权，全资持股经

营重整后的联胜公司。 

1.2 乙方收购联胜公司、受让股权的先决条件为按照本协议以及经批准的重

整计划的条件与方式清偿联胜公司已有的债务。 

1.3 乙方收购后的联胜公司的资产包括：不动产、机器设备、车辆一辆，不

动产、机器设备、车辆具体清单见正中联行房字[2015]第 11727 号《房地产估价

报告》所列不动产以及坤正评报 SA[2016]0175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机器设

备与车辆。不包括联胜公司现有的现金、在厂内以及在第三方处存放的属于联胜

公司的原材料、成品、半成品等存货、对外债权、知识产权。 

2、股权转让价款与债务清偿 

2.1 债务清偿 

乙方支付款项人民币 1,210,000,000 元用于清偿联胜公司现有的债务，此外

另行支付 10,000,000 元作为普通债权人的债务清偿，该 10,000,000 元主要基于小

额债权人的分配与兼顾债权人破产程序中的成本考虑，每户债权人额外获得

50,000 元的清偿（债权人的债权金额低于 50,000 的，以债权额为限），即乙方

共支付款项人民币 1,220,000,000 元（壹拾贰亿贰仟万元）用于清偿联胜公司现

有的债务。在乙方按照本协议及重整计划草案的条件与要求进行该款项支付后，

不能获得清偿部分（包括抵押债权、税款债权、普通债权等），乙方及重整后的

联胜公司不再清偿。 

2.2 股权转让价款 

以本协议约定的债务清偿为条件，乙方按照如下条件受让联胜公司的股权： 

（1）以人民币 0 元受让联胜科技有限公司 83.04498%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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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人民币 0元受让东莞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 16.95502%的股权。 

3、债务清偿安排与款项的支付 

3.1 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法院裁定批准后，甲乙签署本协议正式文本。乙方在

签署本协议三日内将汇付保证金人民币 120,000,000 元至本协议中的东莞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代管款账户。 

3.2 在甲乙双方确认的重整计划草案获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一个月内，乙方向联胜公司的担保债权/优先权人支付款项人民币 959,037,455.23

元（具体以重整计划草案的金额为准），作为代联胜公司的债务清偿。 

3.3 在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乙方在 10 日内将余款人民币

260,962,544.77 元支付至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管款账户（保证金 120,000,000 元

直接转为该应付余款部分，另支付款项 140,962,544.77 元至代管款账户）。管理

人按照批准的重整计划草案办理向债权人支付款项的手续。 

4、股权转让手续与交接安排 

4.1 在乙方汇付本协议约定之保证金后，乙方即进厂对财产、资料进行清点，

甲方予以配合。 

资产盘点后的金额与评估金额的短少金额不得超过设备评估价值的 10%，否

则双方需要对本协议交易金额相应调整。 

4.2 在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之款项后，乙方 10 日内向审批机关提交股权变

更申请文件，甲方予以配合及协助。在审批机关审批通过后，乙方在 10 日内向

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变更手续。 

4.3 在乙方支付本协议约定之款项后一个月内，甲方与乙方完成办理交接手

续。 

4.4  抵押与查封的解除 

4.4.1 在甲、乙双方办理交接后，甲方联系与督促抵押债权人办理抵押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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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手续。 

4.4.2 在甲、乙双方办理交接后，甲方申请法院解除财产查封手续，乙方予

以配合与协助。 

5、税费负担 

5.1 有关联胜公司股权转让及受让所产生的税费，由各方按照法律、法规之

规定承担。 

5.2 联胜公司 2015 年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1,577,916.65 元、房产税 11,445,999

元已经东莞市地方税务局松山湖税务分局核准减免，2016 年不动产的税费，甲、

乙双方向税务机关申请免缴，若最终税务机关不同意免缴，则至法院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之日前的税费按照破产重整程序处理，其后的税费由重整后的联胜公司依

法缴纳。 

6、违约及合同的解除 

6.1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协议项下重整计划的核心安排及因素，乙方出现

之任何违反本协议的情形，甲方有权采取如下任一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1）单方解除本协议，按本协议约定之乙方应支付之总价款的 10 %向乙方

收取违约金，并且后续处理中，导致各债权人清偿款项下降的部分，乙方应予以

赔偿。 或 

（2）要求乙方继续履行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按乙方未支付之价款的 10 %

向乙方收取违约金。 

上述违约金，甲方可以直接从保证金中予以划扣。 

6.2 非因甲、乙双方的原因导致协议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双方可协商终止合

同，已收取之保证金向乙方无息返还。  

7、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且联胜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获东莞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批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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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1、《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协议》。 

特此公告。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